慈溪市第三类餐饮服务许可现场分类核查表（试行）

适用于经营面积60m2以下小吃店（干式点心）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核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核查内容
	核查和评价方法
	编号
	核查项目的重要性
	结果判定

	
	
	
	
	符合
	不符合
	不适用（合理缺项）

	1.选址
	选择地势干燥、有给排水条件和电力供应的地区。距离粪坑、污水池、暴露垃圾场（站）、旱厕等污染源25m以上，并设置在粉尘、有害气体、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扩散性污染源的影响范围之外。
	1 
	***
	
	
	

	2.场所设置、布局、分隔和面积
	经营场所面积在10m2以上
	2 
	*
	
	
	

	
	设置固定食品处理区域。食品处理区域设在室内。
	3 
	***
	
	
	

	
	操作区域合理布局，并能防止食品在存放、操作中产生交叉污染。
	4 
	**
	
	
	

	3.食品处理区地面、墙壁、天花板
	地面平整、无裂缝，易于清洗、防滑，并有排水系统。
	5 
	**
	
	
	

	
	排水沟出口有网眼孔径小于6mm的金属隔栅或网罩。
	6 
	*
	
	
	

	
	食品操作区域墙壁采用浅色瓷砖或铝塑板铺设到顶。
	7 
	***
	
	
	

	
	有相应数量的灭蝇灯等防蝇设施。
	8 
	**
	
	
	

	
	顶部为平整顶面，天花板采用无毒、无异味、不吸水、表面光洁、耐腐蚀、耐温、浅色材料涂覆或装修。
	9 
	**
	
	
	

	4.清洗水池
	设食品、餐用具、食品用工具清洗水池。
	10 
	***
	
	
	

	5餐用具消毒、保洁
	设餐用具消毒、保洁设施，大小和数量能满足需要，并有明显标识。
	11 
	***
	
	
	

	6.设备、工具和容器
	接触食品的设备、工具、容器、包装材料等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要求。
	12 
	**
	
	
	

	
	接触食品的设备、工具和容器易于清洗消毒。
	13 
	*
	
	
	

	7.废弃物暂存设施
	设有盖废弃物容器。
	14 
	*
	
	
	

	8.库房、更衣场所
	设食品原料存放处、更衣处，有明显标识。
	15 
	*
	
	
	

	
	设冷藏设施。
	16 
	**
	
	
	

	10、加工用水
	水质符合GB5749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规定。
	17 
	***
	
	
	


注：1．本表共17项，其中关键项6项，重点项6项，一般项5项。***表示关键项，**为重点项，*为一般项。
2．项目中的内容如部分不符合，应作为不符合。
现场核查汇总表

	
	关键项
	重点项
	一般项

	不符合项目（项）
	
	
	


核查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阅后签名：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现场核查结果判定准则
表中项目按其对食品安全的影响程度，分为关键项、重点项和一般项，其中关键项是对食品安全有重大影响的项目，重点项是对食品安全有较大影响的项目，其余项目为一般项。符合下表的，可判定为现场核查基本符合：

	关键项允许不符合数
	重点项和一般项允许不符合数

	0项
	重点项和一般项不符合总数≤5项，其中重点项不符合数≤2项


慈溪市第三类餐饮服务许可现场分类核查表（试行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适用于经营面积60m2以下小吃店（湿式点心）
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核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核查内容
	核查和评价方法
	编号
	核查项目的重要性
	结果判定

	
	
	
	
	符合
	不符合
	不适用（合理缺项）

	1.选址
	选择地势干燥、有给排水条件和电力供应的地区。距离粪坑、污水池、暴露垃圾场（站）、旱厕等污染源25m以上，并设置在粉尘、有害气体、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扩散性污染源的影响范围之外。
	1
	***
	
	
	

	2.场所设置、布局、分隔和面积
	经营场所面积在10m2以上。
	2
	*
	
	
	

	
	有独立的食品处理区，场所面积≥5 m2。各场所设在室内。
	3
	***
	
	
	

	
	加工操作区域合理布局，并能防止食品在存放、操作中产生交叉污染。
	4
	**
	
	
	

	3.食品处理区地面、墙壁、天花板
	地面用无毒、无异味、不透水、不易积垢、耐腐蚀、易于清洗、防滑的材料铺设，且平整、无裂缝，并有排水系统。
	5
	**
	
	
	

	
	排水沟出口有网眼孔径小于6mm的金属隔栅或网罩。
	6
	*
	
	
	

	
	墙壁采用浅色瓷砖或铝塑板铺设到顶。
	7
	***
	
	
	

	
	门、窗装配严密，与外界直接相通的门和可开启的窗设有防尘、防蝇设施（如纱罩、垂条、风幕机等）。
	8
	**
	
	
	

	
	顶部为平整顶面，天花板采用无毒、无异味、不吸水、表面光洁、耐腐蚀、耐温、浅色材料涂覆或装修。
	9
	*
	
	
	

	4.清洗水池
	设食品、餐用具、食品用工具清洗水池。
	10
	***
	
	
	

	5．餐用具消毒、保洁
	设餐用具消毒、保洁设施，大小和数量能满足需要，并有明显标识。
	11
	***
	
	
	

	6.设备、工具和容器
	接触食品的设备、工具、容器、包装材料等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要求。
	12
	**
	
	
	

	
	接触食品的设备、工具和容器易于清洗消毒。
	13
	*
	
	
	

	7.通风排烟设施
	食品处理区内有良好的通风设施；产生油烟的设备上部加设油烟罩和机械排风装置。
	14
	***
	
	
	

	
	排气口装有网眼孔径小于6mm的金属隔栅或网罩。
	15
	*
	
	
	

	8.废弃物暂存设施
	设有盖废弃物容器。
	16
	*
	
	
	

	9.库房、更衣场所
	设食品原料存放处、更衣处，有明显标识。
	17
	*
	
	
	

	
	设冷藏设施。
	18
	**
	
	
	

	10、加工用水
	水质符合GB5749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规定。
	19
	***
	
	
	


注：1．本表共19项，其中关键项7项，重点项5项，一般项7项。***表示关键项，**为重点项，*为一般项。2．项目中的内容如部分不符合，应作为不符合。3、小吃店（湿式点心）包含除干式点心外的其他类小吃（如风味小吃等）。

现场核查汇总表

	
	关键项
	重点项
	一般项

	不符合项目（项）
	
	
	


核查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阅后签名：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现场核查结果判定准则
表中项目按其对食品安全的影响程度，分为关键项、重点项和一般项，其中关键项是对食品安全有重大影响的项目，重点项是对食品安全有较大影响的项目，其余项目为一般项。符合下表的，可判定为现场核查基本符合：

	关键项允许不符合数
	重点项和一般项允许不符合数

	0项
	重点项和一般项不符合总数≤5项，其中重点项不符合数≤2项


慈溪市第三类餐饮服务许可现场分类核查表（试行）

适用于经营面积60m2以下小型餐馆
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核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核查内容
	核查和评价方法
	编号
	核查项目的重要性
	结果判定

	
	
	
	
	符合
	不符合
	不适用（合理缺项）

	1.选址
	选择地势干燥、有给排水条件和电力供应的地区。距离粪坑、污水池、暴露垃圾场（站）、旱厕等污染源25m以上，并设置在粉尘、有害气体、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扩散性污染源的影响范围之外。
	1
	***
	
	
	

	2.场所设置、布局、分隔和面积
	经营场所面积在15m2以上。
	2
	*
	
	
	

	
	有独立的食品处理区，设置加工操作（切配烹饪）间。各场所设在室内。
	3
	***
	
	
	

	
	有凉菜制作的，设置凉菜间。
	4
	***
	
	
	

	
	加工操作场所合理布局，并能防止食品在存放、操作中产生交叉污染。
	5
	**
	
	
	

	
	加工操作（切配烹饪）场所面积≥8 m2。
	6
	**
	
	
	

	
	凉菜间面积≥5平方米。
	7
	***
	
	
	

	3.食品处理区地面、墙壁、天花板
	地面用无毒、无异味、不透水、不易积垢、耐腐蚀、易于清洗、防滑的材料铺设，且平整、无裂缝，并有排水系统。
	8
	**
	
	
	

	
	排水沟出口有网眼孔径小于6mm的金属隔栅或网罩。
	9
	*
	
	
	

	
	墙壁采用浅色瓷砖或铝塑板铺设到顶。
	10
	***
	
	
	

	
	门、窗装配严密，与外界直接相通的门和可开启的窗设有防尘、防蝇设施（如纱罩、垂条、风幕机等）。
	11
	**
	
	
	

	
	顶部为平整顶面，天花板采用无毒、无异味、不吸水、表面光洁、耐腐蚀、耐温、浅色材料涂覆或装修。
	12
	*
	
	
	

	4.清洗水池
	设食品清洗水池，有明显标识。
	13
	***
	
	
	


	
	设餐用具、食品用工具清洗水池，有明显标识。
	14
	***
	
	
	

	5餐用具消毒、保洁
	设餐用具消毒、保洁设施，大小和数量能满足需要，并有明显标识。
	15
	***
	
	
	

	6.设备、工具和容器
	接触食品的设备、工具、容器、包装材料等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要求。
	16
	**
	
	
	

	
	接触食品的设备、工具和容器易于清洗消毒。
	17
	*
	
	
	

	7.通风排烟设施
	食品处理区内有良好的通风设施；产生油烟的设备上部加设油烟罩和机械排风装置。
	18
	***
	
	
	

	
	排气口装有网眼孔径小于6mm的金属隔栅或网罩。
	19
	*
	
	
	

	8.废弃物暂存设施
	设有盖废弃物容器。专间内的废弃物容器盖子为非手动开启式。
	20
	*
	
	
	

	9.库房、更衣场所
	设食品原料存放处、更衣处，有明显标识。
	21
	*
	
	
	

	
	设冷藏设施。
	22
	**
	
	
	

	10.专间
	专间内无明沟，地漏带水封。食品传递窗为开闭式，其他窗封闭。专间墙裙铺设到顶。
	23
	**
	
	
	

	
	专间门采用易清洗、不吸水的坚固材质。
	24
	**
	
	
	

	
	专间内设符合《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》要求的空调设施、空气消毒设施、工具清洗消毒设施；凉菜间、裱花间设专用冷藏设施。
	25
	***
	
	
	

	
	专间入口处设置更衣、洗手、消毒设施。
	26
	***
	
	
	

	11、加工用水
	水质符合GB5749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规定。
	27
	***
	
	
	


注：1．本表共27项，其中关键项12项，重点项8项，一般项7项。***表示关键项，**为重点项，*为一般项。
2．项目中的内容如部分不符合，应作为不符合。
现场核查汇总表

	
	关键项
	重点项
	一般项

	不符合项目（项）
	
	
	


核查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阅后签名：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现场核查结果判定准则
表中项目按其对食品安全的影响程度，分为关键项、重点项和一般项，其中关键项是对食品安全有重大影响的项目，重点项是对食品安全有较大影响的项目，其余项目为一般项。符合下表的，可判定为现场核查基本符合：

	关键项允许不符合数
	重点项和一般项允许不符合数

	0项
	重点项和一般项不符合总数≤6项，其中重点项不符合数≤2项


11
3

